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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該將雞蛋放在同個提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對於旅遊業者反應本（104）年 12 月 16 日至明（105）年 1 月 16 日的選舉期間，大陸將限

縮來台旅客人數，團體旅客人數可能減少五成，最多可能大砍 95%。交通部觀光局表示，

經向大陸方面查證，陸方僅表示台灣選舉期間均會宣導大陸組團社及旅客，行程安排或自

由活動時，避免接近選舉造勢地區，沒有正面回應。據瞭解，以往選舉期間大陸方面為避

免選前大陸人士來台參訪活動，因選舉引發政治性議題，而衍生糾紛及困擾，確有大陸人

士來台參訪交流均盡量避開選舉期間情形，不過觀光團體旅客尚未受到影響。 

二、業者指出，以陸客每月來台約 34 萬人次，平均停留 7 天、每人每天消費 214 美元算，估計

設若團體陸客減半，並將受影響時間自本（104）年 11 月中旬起算到明（105）年一月底，

預估陸客減少將逾 30 萬人，觀光收入損失逾新台幣 200 億元，單就觀光業績而言情況不可

謂不嚴重。 

三、陸方限縮團體陸客來台，民間反應不一，極端者認為這是陸方刻意操作，意在選舉期間讓

綠營難堪，並騰出機位給返鄉投票的台商。平心而論，台灣選舉激情火爆與藍綠對立，舉

世側目而視，團體陸客來台即使只是單純觀光，會不會引起無謂糾葛與紛擾，誰也無法保

證。陸方基於中立與安全考量，縱然有規勸陸客延後來台之舉，應也在情理中，過度政治

性解讀其實大可不必。 

三、就台灣觀光生態來看，一條龍正是「中國擁有」的另類表現，國人在感情上或許會有戚戚

焉。但從好的一面來看，一條龍把兩岸緊密連結，休戚與共，陸方限縮陸客，同時也傷到

一條龍背後的陸資，往後陸方在決策上或許會更周延，毋寧是不滿意情境中的正性發展。

世局多變，考驗各國政府應變能力，但從觀光業整體發展來看，陸客因選舉而限縮應可預

見，迫在眉睫之際，政府才考慮客源彌補問題，觀光政策顯有未竟寬廣之可議之譏。 

四、台灣邁向親善觀光大國，不能只押寶在陸客，更何況低價陸客購物團雖能美化來台觀光客

數字，滿足國人「觀光大國」的虛榮心，真實影響其實利大於弊，因為觀光大餅幾已成為

一條龍囊中物，各大景區又被陸客填滿，對國人及他國觀光客造成排擠效應！欲真提升觀

光業發展，應向全世界伸出友善的雙手，應檢討為何歐、美背包客會跳過，應研擬簡化簽

證手續，積極協同業界設計優惠方案，提升觀光軟、硬體設施及品質，大力行銷台灣，對

台灣才真正有利，與其汲汲皇皇擔心陸團限額，不如趁此時機冷靜檢討，建構有實質效益

的「觀光」大國！ 

（四十八）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中部縣市垃圾大戰越演越烈，中央、

地方互相怪罪；完全無助解決民眾痛苦，特表芻議！全台目

前有 24 座焚化廠，一年垃圾處理量約 642 萬公噸，焚化廠的

處理能量和數量絕對足夠；過去幾年曾因垃圾減量有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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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焚化廠還無垃圾可燒，足見垃圾大戰癥結不在焚化廠數量

，而是如何提高焚化廠處理效能？及如何去除各縣市的本位

主義！除了大家都不願意垃圾倒在自家院子外，代收垃圾處

理費要不回也是問題之一，再者；垃圾屯積除了影響環境，

也可能成為疫病溫床，對社會、民眾都不是件好事。在土地

有限、垃圾減量的大前提下，增設新焚化廠，絕對不是解決

問題的方法！爰此；中央和地方應該盡早共商解決方法，包

括如何跨區調度垃圾處理量、各焚化爐歲休時間錯開、訂出

合理的垃圾代收處理費及如何有效處理拖欠費用等，儘早還

給人民一乾淨友善的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早期台灣以掩埋方式處理垃圾，導致環境髒亂，空地也不足應付爆量的垃圾。20 多年前轉

以焚化垃圾，加上垃圾減量工作，本以為可以解決垃圾問題，不料今（104）年垃圾大戰再

度展開，究竟誰該負起責任？目前全台實際運作的焚化廠有 24 座，由於非每個行政區都有

焚化廠，因此全台劃分為 5 大區，有焚化廠的縣市協助無焚化廠的縣市處理垃圾，若區內

爆量則跨區尋求合作。垃圾大戰凸顯區域聯防破功，主管機關將此歸咎於各縣市的「本位

主義」，實際上背後還有政治及經濟因素作祟。 

二、本（104）年以來因禽流感導致禽屍體量大增，加上多個焚化廠同時歲休，以及蘇迪勒、杜

鵑等颱風後垃圾量大增，中部多個縣市垃圾無法處理、堆積如山，紛紛求助其他縣市；但

其他縣市因自顧不暇、代收垃圾處理費要不回、地方民代反對處理外縣市垃圾等，致讓中

部垃圾問題雪上加霜。 

三、要平息垃圾大戰的問題，除首須破除各縣市本位主義及排除政治因素外，還要檢討現行制

度罅隙、代收垃圾處理費規範與徵收方式，另民眾也要做好垃圾減量，方才有利問題真正

解決。例如；垃圾代收費用由地方制定，雖然中央有一套計算營運成本的準則，但在價格

訂定上若沒有實質規範，自然會出現早期低價搶收垃圾，現今高價制量的現象。此外，目

前僅雙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其他縣市皆依用水量徵收，兩種相異的作法，自然

也導致有餘裕的台北焚化廠不處理外縣市垃圾。 

四、垃圾問題除了影響環境，也可能成為疫病溫床，中央和地方應該盡早共商解決方法，包括

如何跨區調度垃圾處理量、各焚化爐歲休時間錯開等，並且協調縣市檢討訂出合理的垃圾

代收處理費，不要讓縣市拖欠費用，造成外縣市不願代處理垃圾。然地方縣市除了責怪中

央、仰賴外縣市處理自家垃圾，也有必要思考縣內垃圾去處；但無論如何，在土地有限、

垃圾減量的大前提下，增設新焚化廠，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此外，國內焚化爐建廠

年代久遠、年齡老化，未來勢必延役或除役；如何提高焚化廠處理垃圾效能，也要及早因

應。 


